
元智大學函

受文者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

發文l1期．屮善民國98年2月3日
發文字號：元智會字第0980000077就
逸別 最速·（牛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：
附件：

比址: (32003)桃園縣中壢巿逯來路135號
承辨人：謝·J"玉
聯絡地語： （03)4638800#2228 
傅真： （03)4638625 
e琿ail: bohmy@saturn. yzu. cdu. tw 

主旨．為本校直接由國外邀請外藉人士來校從事扭關活勁，且未
經教育部認定核可者，是否愿申請工作許可證之棹閼娛義
，函靖稈疑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外籍人士之中華民國簽盜來合事由為學縟交流，來校演講

、或出席研討會議發表綸文給予演講費、發表論文酬勞丶
出席費，14日內離境，是否愿申請工作許可蹬？

二 、 外籍人士蒞校從字研究丶擔任顧間、指專規畫教學方面的
行為是否愿申讀工作許可謳？

三、領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外籍人士，協助審查外文文件、翻
譯、修稿，是否處具有工作許可謳？

四、外籍人士差與在台設有戶籍之本國人結婚，且獲居留之外
籍酪偶，在台工作是否惡中請工作許可鏹，若不需車諾工
作許可鏹，其認定條件為居留澀或戶籍謄本？

五、外籍人士如受聘雇於外部補醬班或其他單位領有工作許可
添者，又受邀諸於學校從事勞務給付行為者，是否免再申
請工作許可濫？

正本：行政i完勞.,I.委員會

副本：北區因祝局中壢稚微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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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 I0346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
號9摟聯咯方式：承'II/人黃偉滅1c ·；舌 02-85902252

限

32003 
桃1研孫中J是市遠束路135硫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發文日期．中華民國 98年2月 l8El
發文字為t:勞職覘字第0980003545號
述）;,1: 普通1牛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奢期限：着·通
附件：

主旨 有區］ 音校為邀請國外學者來臺從事棓開活動，是否愿申請
工作許可乙案，復請 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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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
－丶緩 蕡校98年2月3日元智會字第0980000077琥函。
二丶查就業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43條規定： 「 除本法另有規

定外，外國人未經危主申請許可，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。」 、

本法第48條規定：「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，愿撿具有關文件，
向中央主管機闞申請許可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須申請許
可·…..二、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固境內設有戶籍之固民結婚，
且獲准居留者。」、本法第53條規定： 「 雇主聘僱之外固人
淤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，如需轉換雇主或受聘僱於二以上之
雇主者，愿由新扉主申請許可。」 、 本會94年7月l4日勞職
規字第091!0035564號函內容咯以： 「 ．，…外國人如來全參與
學衛研討會，於研討會中發表個人專長領域之學術論文、引
字之意見赧告，不須向本會申請許可，惟如邀請外國人來臺
從字非學病研討會之學術演講，依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之椎責，
仍應依規定辦理。」，及本會95年7月5日勞職規字第
0950506016號函咯以： 「 ……固內大專院校丶政府及學衙硏
究機禍，為提昇國人學術水準，以 「 學衛交流」之性質為由，
邀清具學衙領域專長之外國專家學者，入國進行與其學術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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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相關之專題或議題演溝，且其入國停留期間在14日以下考 ，

無需中請·工作許可。」合先敘明。

三丶有關外籍人士來台演講或出席研討會議發表論文 ， 如符合前

開本會94年7月14日勞職規字第0940035564號函及95年7月5

日勞職規字第0950506016號函繹者，無需申諝許可 。

四 丶 另來函說明項二丶三丶五所詢相關疑義事項，依本法第43規

定，外國人未經疽主申許可，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 ， 其

所稱之「工作」 ，並非以形式上之契約型態判斷， 而係以其

實質上具有勞務提供或工作之寧質，且不以有償為限 。 革此，

外國人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，均應向本會中請許可；倘已受

聘僱於補習班或其他單位，又受邀請於學校從事勞務行為者 ，

依本法第53條規定，應由新厄主中請許可 。

五丶蒞外籍－人士與在中基民固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 ， 且獲准

居留者，依本法第48條規定，不須申請許可，並以居留議之

居留寧由為認定依據。

正本：元智大學
湖本：本會職茫訓練，尚（綜合覘封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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